
哈贝马斯 ( Juergen Habermas) 以历史研究的方

法提出了公共领域概念, 构建出一个规范性理论。近

来, 计算机网络的普及被认为是抒发民意的最佳渠

道 , 其去中心化、实时性等特质 , 弥补了传统媒介的

不足和缺陷, 让人能够通过计算机网络媒介参与公

共相对开放而平等的议题讨论。同时, 也引发了学者

们对网络空间衍生出来的诸如网络论坛是否为完全

开放、平等的公共领域, 网络空间的参与者之间的交

谈是否实现理性沟通等问题的探讨。本文结合哈贝

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理论与网络空间的特质, 阐释

了由网络技术所构建的新的领域是否实现了哈贝马

斯所提出的“公共领域”的精神内涵。

一、“公共领域”的精神内涵

关于“公共领域”最有系统的讨论 , 要算是德国

学者哈贝马斯。他从资产阶级发展的特殊历史脉络

中提出了公共领域概念。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 公共

领域这种理性论辩空间的形成是根源于十七世纪末

英国咖啡屋、法国文艺沙龙与德国学者的圆桌社团

之成立, 其论述的主题是由文学、艺术、音乐开始, 最

后扩及政治与经济等内容。他称这些制度性的场域,

如咖啡厅、沙龙、新闻、期刊为“公共领域”。1964 年,

他将公共领域更加规范地定义为 : “所谓公共领域 ,

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 某种

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 “原则上

向所有公民开放”, “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

构成 , 在这些对话中 , 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 , 形

成了公众。那时, 他们既不是作为商业或专业人士来

处理私人行为, 也不是作为合法团体接受国家官僚

机构的法律规章的规约。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

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 公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

因此, 这种行动具有这样的保障, 即他们可以自由地

集合和组合, 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

“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 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

传播和影响的手段 ; 今天 , 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

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1]简言之, 构成公共领域

有三要素: 一是参与成员的平等性; 二是讨论议题的

开放性; 三是参与成员的广泛性。

至于在公共领域中如何形成理性的论辩与言论

互动 , 哈贝马斯在他的后期著作中使用“理性沟通”

(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一词作为达成公共领域

理性论辩的原则。哈贝马斯认为理想的沟通模式是

由下而上, 属于一种去中心式的理性沟通, 双方在对

等立场上所进行的双向互动沟通是理性的沟通。在

此前提之下, 公共领域的言论沟通特性包括“理性沟

通”、“有效性宣称”、“理想言说情境”。“理性沟通”是

指在一定的程序条件下, 让人们能够反应出真心的

需求; “有效性宣称”是构成公共领域的重要条件, 公

共领域中彼此的沟通有效与否, 在于对话双方彼此

间对于言论的了解, 对话语言的真实性、言论所含有

的情意、以及双方对于言谈的专心度等达成的情况;

“理想言说情境”是人们在参与理性讨论的时候, 所

不可欠缺的假定, 是达成共识的一个标准。因而, 参

与公共领域的言论必须真实、易于理解和有诚意, 不

能存心歪曲事实。

1990 年 , 哈贝马斯在重新刊行《公共领域的结

构转型》一书时, 仍然认为三十年前的著作对了解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还有其价值, 在结束序言前, 他

特别引用 J.Meyrowitz 的 《地域感的失落》( No Sense

of Place, 1985) 一段话, 说明电子传媒对直接互动的

结构转变所产生的影响[2]: 我们“信息时代”的许多特

征使我们与大多原始的社会和政治形态, 诸如狩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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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采集社会, 十分相似。作为游牧人民, 狩猎者、采集

者与土地之间没有忠实关系, 他们也绝少“地域感”。

具体行动与具体场所之间没有紧密的纽带。狩猎与

采集社会和电子社会都缺乏疆界, 这就导致两者之

间许多惊人的平行现象。在涉及到男性与女性、儿童

和成年人、领袖和追随者的角色时, 狩猎和采集社会

是我们之前所有社会形态中最具有平等 趋 向 的 社

会。要维系众多不同的地域或者不同的社会场所是

非常困难的, 这就使个人可以介入其他个人事务之

中。

二、作为公共领域的网络空间

传统的媒介技术由于受时空的限制, 直接、全面

地参与对话有一定困难, 但是随着现代信息与通信

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的

发展 , 以 及 “计 算 机 中 介 传 播 ”( Computed- Mediated

Communication) 或“网络中介传播”( Internet- Mediat-

ed Communication) 的兴起 , 大大提高了信息的传播

速度与数量, 信息的储存与处理的能力也得以增强,

网络技术为人们沟通提供了更为直接、方便的途径,

体现了民主沟通的原则与价值。网络技术所构建的

网络空间, 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它打破了时间与空间

的限制, 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交往的界域。网络参

与者可随时随地的进入网络空间, 争取发言的机会。

网际互动具有参与性、匿名性、平等性、自主性等特

质, 彰显了网络空间可以成为理想的公共领域的潜

质。

( 1) 匿名性。网络空间的特征充分保证了参与者

的匿名权。网络技术的去中心化特征, 保障了分散在

世界各地的网民可以完全自主的选择并决定自己以

何种方式、身份甚至容颜加入或退出哪些讨论组。参

与主体的匿名特质使得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不存

在私人或组织利益的冲突, 不具有现实社会中摆脱

不了的政治、经济、甚至是意识形态上的群体影响 ,

从而有助于消除既定社会中既有的偏见和歧视 , 为

参与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平等的辩论环境。这是保障

公共领域公共性的前提之一, 与 18 世纪的沙龙、咖

啡馆具有功能上的相似性。

( 2) 自主性。网络空间中个体接受信息、表达意

见都是自发自愿的。网络赋予了参与者相同的权力,

使得在网络空间中个体能够以去中心化的沟通方式

呈现自主的对话。在网络空间中各种类型的兴趣讨

论板块或 BBS, 个体可以可畅所欲言满足自我表达

的欲望, 同时他们的意见能得到即时的回应, 引起积

极的争论。这种表达欲与即时得到反馈的机制, 使意

见的表达形成了良性的循环。因而, 网络空间能够突

破有形的地理区域限制, 不仅能提供公共讨论的场

域, 而且参与者可以自由地参与讨论, 其民主在实践

的方面更胜于早期的公共领域场所。

( 3) 参与性。网络空间优于大众传媒公共空间,

甚至比布尔乔亚公共空间更胜一筹。虽然参与者必

须是拥有电脑知识及设施的网民, 但由于电脑知识

的普及及上网的便利, 一般大众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人类早期是因为地域隔离, 整个历史只是地域的民

族史; 那么工业革命以后, 人类开始走向交往、联系,

形成了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地缘文化 , 甚至地缘军

事等区域性合作 ; 而 20 世纪后半叶的网络 , 则将世

界各地的数亿电脑联接而成了一个庞大的 电 子 空

间———网络空间。在虚拟世界里, 人们可以摆脱身份

地位、职业、礼节等交往规范的约束, 不必受国家、地

域的管辖, 可以较自由的进行交往。此外, 网络空间

在一定程度上还突破了现实中国别疆界的限制 , 不

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的

人可就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广泛的讨 论 和 交

流, 从而呈现出人类历史中从未有过的广泛性、平等

性。从这个意义上讲, 网际交往必将极大促进国家、

民族、社会制度、文化等历史差别的消融。如, 几乎所

有的网站都设调查问卷栏目, 要求用户在类似赞成

或不赞成某种意见之间进行选择, 这种不费力的点

击鼠标的行为却可视为公民表达与参与政 治 的 愿

望。

美国学者波斯特( Mark Poster) , 通过分析比较 ,

最终总结出“网际互动”不同于“现实互动”的四大特

点: ( 1) 它们引入了游戏身份的新的可能性; ( 2) 它们

消除了性别提示, 使人际交往无性别之差异; ( 3) 它

们动摇了业已存在的各种等级关系, 并根据以前与

它们不相干的标准重新确立了交往等级关系; ( 4) 最

为重要的是, 它们分散了主体, 使它在时间和空间上

脱离了原位[3]。四大特点看来正是构筑一个“理想的

交往环境”的必要条件: 特点( 1) 和( 4) 以不同的形式

颠覆了主体实在的确定性身份, 网络在这里恰好承

担了“无知之幕”( 罗尔斯[John Rawls]理论中一个最

根本的假设性的理想情境) 的功能, 使得参与者可以

躲在“幕”后摆脱束缚 , 畅所欲言 ; 特点( 2) 表明了网

络交往具备“身份平等”这一理想化的条件; 特点( 3)

则彻底瓦解了现实中的所有权力等级结构, 并根据

新的理想化标准来重新确立人际关系[4]。

正是在这种前提之下, 许多学者乐观地指出, 由

于网络去中心化的特征, 在理论上可为民众提供讨

论公共议题与相互沟通的无数渠道, 促使公民参与

民 主 , 所 以 能 扮 演 公 共 领 域 的 角 色 。Bertman 和

Weitzner( 1997) 就认为通过信息与通讯科技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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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中介传播, 可实现哈贝马斯之“理想言谈的沟通情

境”, 促成真正共识的达成。被视为法兰克福学派传

人之一的 Kellner( 1998) 认为 , 网络能拓展公民政治

参与, 并创造崭新的公共领域。对网络民主抱持希望

者相信, 它将取代受商业“污染”的传统媒体, 构筑一

个公民自由平等参与的论坛。Brants( 1996) 指出信息

与通信科技能增进并改善目前的代议民主制度 , 在

政策订定的过程中、改善决策过程、恢复国会与市议

会功能、改善公民角色等等。Morris 甚至将网络选民

誉为“第五阶级”, 并认为网络政治可造成政治的巨

变, 网络民意将促使政党政治衰退、司法体系公开

化、国会权力萎缩, 最终达成网络的直接民主。根据

以上的分析, 我们可以认为网络空间的特质为实现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提供了某种契机 , 网络

空间的出现与网络化趋势的扩张, 在一定程度上给

人类交往活动与生存状况带来了质和量的飞跃 , 并

使得人类主体的社会性与共同性得到了一种空前的

延伸和发展。

三、网络空间实现公共领域的限制性

当人们高扬网络乌托邦旗帜之时, 也有学者对

网络空间是否有助于公共领域的实现持 怀 疑 的 态

度 , 认为“越来越多的信息传递 , 呈现信息发送者与

收受者之间的不对称关系, 加上因特网本身的特性,

更加速了发送者对于信息的操控, 而足以影响阅听

者的视野与观点”[5]。网络空间作为公共领域也有其

限制 , 如语言霸权、数字鸿沟、权力复制等现象都是

网络言论所可能遭遇到的困境。也就是说, 在网络空

间这样一个单一普遍性的公共场域中进行对话 , 往

往会出现少数占有优势、掌握资源的群体意见占主

导地位, 其它弱势群体很可能将排除在外。因此, 我

们在承认网络的兴起是公共领域勃兴的 希 望 的 同

时, 我们还需要考虑到由网络生成的新的领域, 对原

有的公共领域提出了挑战, 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网

络能透过团体在特定与窄小领域中提供 相 互 的 支

持, 故公共利益可能同等于个人利益; 另一方面网络

所提供的选择性, 首先使得人们可能因工具性理由

选择加入, 而非因为理性, 同时网络也让身处于不同

生活世界的人( 如不同国家的公民) 可以一起讨论 ,

这使得参与者如何形成公共利益或共识成为一大问

题, 甚至可能挑战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6]。我们从语

言霸权、数字鸿沟现象来理解网络空间实现公共领

域的限制性, 重新思考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公共领域

理论。

语言霸权。目前以全球为发行对象的传统媒体,

诸如 BBC、CNN、及《华尔街日报》等 , 其全球阅听人

是以具备英语能力为要件的精英阶层。据粗略估计,

网络上的沟通大约有 80%是英文, 但是根据统计目

前全球的网络使用者当中, 只有 43%的人是以英文

为母语[7]。信息化的发展, 使在网络空间的语言使用,

一开始就是以语言霸权的方式出现, 信息化发展较

快的国家控制着语言霸权, 不断强化着语言霸权。此

外, 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并不是相互隔绝的, 而是相

互紧密联系的: 一方面, 网络空间的发展依赖现实空

间的经济发展、信息技术的水平及其普及状况; 另一

方面, 现实空间的运行越来越倚重网络空间, 越来越

受到网络空间发展的制约。因此, 信息化不仅在现实

空间影响语言的存活, 而且也影响现实空间语言的

发展, 或许不能成为网络语言的语种, 其生命力将会

逐渐丧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艾斯特·哈吉泰则认

为, 占有网络优势的国家会将其主导思想渗透到互

联网的大部分领域, 其霸权思想通过虚拟世界渗透,

进而支配其他国家或人群的思想观念, 从而最终导

致“西方霸权的扩张”。

乐观的网络公共领域论者, 往往对语言使用的

不平等略而不谈。语言不公平必然会带来语言歧视,

语言歧视又必然产生民族和文化歧视。由于语言的

差异性 , 来自多个不同“生活世界”的参与者在进行

商谈时, 不可能对来自不同文化与知识背景的对方

进行“基本的想象”与“了解”。语言霸权使在网络空

间中以非英语为母语的使用者, 在参与全球化讨论

时受到了限制 , 无法真正实现自由、平等 , 也不可能

实现“理性沟通”, 因此, 在一个没有“共享”的文化背

景前提下, 互动双方是不可能实现以纯语言为媒介

的网络沟通行动, 所谓网络公共领域成了熟练英语

者的特权场域。

数字鸿沟。网络技术虽然具有穿越时空和去中

心的特质, 但就其使用者而言, 还存在富有与贫穷的

落差, 只有具备富足条件的人群才有机会接近网络,

多数处于弱势的人群还是仍然被排除之外, 这就是

由网络技术所造成的数字鸿沟现象。美国商务部的

“数字鸿沟网”[8]把数字鸿沟概括为: “在所有的国家,

总有一些人拥有社会提供的最好的信息技术。他们

有最强大的计算机、最好的电话服务、最快的网络服

务, 也受到了这方面的最好的教育。另外有一部分

人, 他们出于各种原因不能接入最新的或最好的计

算机、最可靠的电话服务或最快最方便的网络服务。

这两部分人之间的差别 , 就是所谓的‘数字鸿沟’”。

美国里德尔大学教授博萨·埃博在《互联网与非洲的

技术殖民化》一文中指出, “数字鸿沟”将导致一场新

的殖民化──“技术殖民化”, 互联网及数字技术有

可能成为 “西方文化和政治意识输入发展中国家的

网 络 空 间 与 公 共 领 域 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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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霸权主义工具”。根据国际电信联盟公布的最

新数据, 全球 70%的互联网用户集中在占世界人口

16%的最富裕国家, 而占世界人口 40%的最贫穷国

家仅拥有全球互联网用户的 5%。美国 62%的人拥

有自己的电脑 , 而在非洲的尼日尔 , 1958 人中才有

一台电脑[9]。数字鸿沟, 实际是把社会分成两个处于

不同信息时代的群体, 一部分人是信息强势群体, 他

们拥有强大的计算机, 最好网络服务, 具有与他们生

活工作相关的大量的信息技能和意识, 能够享受到

整个社会信息化带来的种种益处; 另一部分人是信

息弱势群体, 由于经济或知识等原因使他们不具有

相应的基本条件和能力, 被排除在信息化程度日益

提高的主流社会之外。全球数字发展出现了明显的

“南北差距”, 越是发达国家 , 其网络使用率越普遍 ,

并且不仅仅只体现在网络使用, 同时还包括传统媒

体如报纸、电视等。这意味着,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

并没有拉近信息穷国与信息富国的距离, 全球层面

的“数字鸿沟”没有和缓的迹象。

哈贝马斯认为必须符合所谓“理性沟通”原则的

言论场域, 才能够称为公共领域。但是在网络空间,

不同的人群所关注的焦点不同、价值观念不同、社会

结构不同, 在各种利益互相冲突之下, 这使得参与者

通过论辩的过程形成公共利益或共识成 为 一 大 问

题, 信息弱势群体的一方仍旧可能屈服于整体利益

的权力之下, 会造成另一种的强势欺压弱势的情形。

因此, 哈贝马斯所提出的理性沟通原则似乎也只是

一种的“理想模式”, 网络空间可能就只是“资产阶级

精英”的公共领域。

四、结论

依循以上思路, 网际互动所具备的匿名性、自主

性等特质, 打破了传统媒介在时空上的限制, 使更多

人有机会参与讨论与论辩。此外, 网络空间参与者的

权力不仅获得了增加, 而且自由得到了增强, 因此由

网络生成的网络空间的确具备公共领域的潜质 , 也

具备实现公共领域的雏形。但透过数字鸿沟、语言霸

权现象, 目前网络空间要实现公共领域仍然还存在

一定限制。由于进入网络论坛存在经济与知识的门

槛限制, 使得原本在实体社会中就是弱势的群体在

无法掌握经济资源或是知识能力的情形下, 在网络

空间中仍然呈现弱势参与的情形, 因此参与者想要

透过理性论辩而达成共识, 对于差异性极大的弱势

群体而言, 可能又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压迫, 这无异于

复制了现实世界的不平等。

虽然网络空间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念有某

些相悖之处, 但是不能否认网络技术改写了传统公

共领域的外貌, 开创了公共领域的可能性。我们对哈

贝马斯所提出的公共领域的概念理解应置于特定的

历史与社会背景之下, 随着社会的变迁与媒介技术

发展, 公共领域概念的实践与意义也将会随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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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Space and the Practice in Public Areas
LIU Dan- 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aking Habermas’“Public Areas”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et spa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tentials for internet space to become public areas, and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because of the inequalities caused by

the elements such as the threshold restrictions of economics and knowledge, the language hegemony in internet space and the digital

gaps, etc., the possibility for internet space to become public areas is also restri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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